
中共江苏省教育纪工委文件

苏教纪工 (⒛ 15〕 1I号

关于转发省纪委关于中秋国庆期间组织
一        里g茁吨【

‘
扭劝可

’

各有关高校纪委:

为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精神,省 纪委于近

期下发了《关于中秋国庆期间组织开展作风建设、坚决纠正 “四

风
”
专项督查通知》(苏 纪办 〔⒛ 15〕 52号 ,以下简称 《通知》)。

现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,请
一
并认真贯彻落实。

1.及时学习传达。各有关高校要认真学习领会王岐山同志

重要讲话精神,高度重视 《通知》的贯彻落实工作,及时将精神

传达到每一位党员干部,认真组织学习内容,深刻领会精神实质。

要把中秋国庆期间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纠正 “四风”
问题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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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,加强组织领导,制定工作方案,强化责

任落实,确保人人知晓规定、个个遵守纪律。要针对中秋、国庆

期间易发生的
“四风

”
和腐败问题,早打招呼、早提醒,引 导教

职员工和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规矩意识,严格明确

纪律
“红线

”,坚决防止
“四风

”
问题的反弹。

2.严格执行规定。各有关高校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

严格执行 《通知》的规定要求,严肃财经纪律,严禁用公款购买

赠送月饼节礼、公款旅游、违规公款吃喝、违规发放奖金津贴和

福利、违规使用公车、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以及公款高消费娱乐活

动等顶风违纪行为,坚决抵制各种不良风气,有效防止
“
节日病

”

的发生。

3强化监督检查。加强节日期间作风建设既是工作要求,更

是严肃的纪律规定。高校党委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

任,令行禁止,以身作则,率先垂范。高校纪检监察部门要认真

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,通过畅通信访举报渠道,加大明察

暗访力度等有力措施,强化对《通知》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对顶风违规违纪行为,发现一起,查处一起,抓早抓小,快查速

结。要坚持
“一案双查

”,对问题严重的部门和单位,不但要严

肃处理直接责任人,还要追究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,以

铁的纪律确保 《通知》要求不折不扣地落实。

请各校务必于⒛15年 10月 8日 前,将 ⒛15年 中秋国庆期

间作风建设督查工作总结及统计表(纸质稿和电子稿)报省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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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工委。纸质稿通过传真或邮寄报送,电子稿通过电子邮箱报送。

联系人:赵 颜,联系电话 (兼传真 )∶ u5~83335642,电子邮箱 :

zhaoy@ecjs,edu。 cn。 省教育纪工委将于 9月 底组织专项督查 ,

具体事项另行通知。

附件:《关于中秋国庆期间组织开展作风建设、坚决纠正“四

风
”
专项督查通知》

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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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15年 9月 16日 印发


